
闽统函〔2020〕42 号

答复类别：A类

庄莉委员：

《关于将绿色发展纳入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体系的建议》

（20203054 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目前，我省已建立绿色发展评价考核体系，开展了绿色发展

年度评价工作。2017 年 5 月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

《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》（闽委办发〔2017〕21

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结果将

作为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

核评价、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。随同《办法》还一并印发《福

建省绿色发展指标体系》《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》，

形成了省级层面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的制度规范。参照省

里《办法》，各设区市结合本地实际，陆续制定针对下一级党委和

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。

一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主要做法

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采取评价和考核相结合的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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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，实行年度评价、五年考核。年度评价重在引导，五年考核重

在约束。评价重点评估各地区上一年度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总体情

况，引导各地区加快推动绿色发展，也为五年考核打下基础，每

年开展一次。考核主要考查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重点目标任务完

成情况，强化地方党委和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，督促各

地自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每个五年规划期结束开展一次。

《办法》规定，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工作由省统计局、发

改委、环保厅会同省有关部门组织实施，目标考核工作由省发改

委、环保厅、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。

二、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基本框架

（一）年度评价工作主要内容

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年度评价按照《福建省绿色发展指标体

系》实施，从资源利用、环境治理、环境质量、生态保护、增长

质量、绿色生活、公众满意程度等7个方面评估各地区上一年度

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情况，引导各地区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工作。

年度评价工作包括两部分：一是计算绿色发展指数，即采用

《福建省绿色发展指标体系》中资源利用、环境治理、环境质量、

生态保护、增长质量、绿色生活6个方面 50 项评价指标计算绿色

发展指数，全面反映各地区绿色发展成果；二是开展公众生态环

境满意度调查，通过组织抽样调查来了解公众对生态环境的主观

满意程度，突出反映居民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“获得感”。

（二）绿色发展指数计算方法

我省以国家统计局制定的《绿色发展指数计算方法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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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计算各地区绿色发展指数的方法依据。即按照《福建省绿色

发展指标体系》，采用“功效系数法”先分别计算绿色发展 50项

个体指数，再根据各项指标权重加权汇总得到资源利用指数、环

境治理指数、环境质量指数、生态保护指数、增长质量指数、绿

色生活指数等6项分类指数和绿色发展总指数。为了规范基础数

据收集和报送工作，省统计局制定了《福建省绿色发展统计报表

制度》，要求省直各相关部门严格按照《福建省绿色发展指标体

系》和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报送数据，确保年度评价数据真实准

确。评价过程从数据的收集、审核、确认，计算程序到评价结果

的全流程，均可核查、可追溯、可解释。

（三）公众环境满意度调查

为了科学组织开展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，省统计局制定

了《福建省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方案》。调查采取分层二阶段

随机抽样方法，以各设区市为总体、县（市、区）为次总体进行

抽样，充分考虑居民城乡结构，样本代表性强。调查内容重点关

注居民反映强烈且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。调查采取计算机辅助

电话调查方式组织实施，通过实地抽查、按比例审核调查录音等

方式，确保独立调查、质量可控。

三、年度评价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

按照国家和省委、省政府的统一部署，省统计局目前已完成

2016－2018 年绿色发展指数测算和 2016－2019 年公众生态环境

满意度调查工作。通过撰写绿色发展分析报告，反馈绿色发展指

标数据，指出各地区存在的优势和不足，积极为地方党委政府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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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提供参考建议。下一步，我们将进一步抓好以下几项工作：

（一）加强部门沟通协调工作

个别指标由于统计范围、统计口径、计算方法的调整，导致

年度数据波动较大。下一步将加强数据审核和部门沟通协调，确

保年度评价相关指标数据口径统一可比。

（二）完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

根据我省实际情况，加强指标设置和计算方法方面的研究，

充分考虑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差异，不断完善我省绿色发展指标

体系。

（三）强化绿色发展统计分析

力争更全面客观反映我省生态文明建设进展情况和推进成

果，进一步发挥年度评价工作“提示器”“风向标”的作用。

领导署名：雷志亮

联 系 人：黄一民

联系电话：0591-88019275

福建省统计局

2020 年 5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（1份）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（1份）


